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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版系列”独具四重法律价值：    1．出版权威。
中国法制出版社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所属的中央级法律类图书专业出版社，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文
本的权威出版机构。
    2．法律文本规范。
法律条文利用了本社法律单行本的资源，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正式版本完全一致，确保条文准确、
权威。
    3．条文解读专业、权威。
本书中的【理解与适用】均是从庞杂的相互关联的法律条文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选、提炼而来；【典型案例指引】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各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等，点出适用要点，展示解决法律问题的实例。
    4．附录实用。
书末收录经提炼的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办案常用数据(如损害赔偿金额标准)等内容，帮助提高处
理法律纠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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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是指经办机构在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事
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
本办法所称的经办机构，是指法律、法规授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专门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事务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经办机构或者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适
用本办法。
第四条 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本单位的社会保险行
政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简称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的处理工作。
第五条 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采用复查和行政复议的方式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一）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
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二）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的；（三）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记录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或者拒绝其查询缴费记录的：（四）认为
经办机构违法收取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五）对经办机构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异议
的；（六）认为经办机构不依法支付其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对经办机构停止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异议
的；（七）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调整社会保险待遇的；（八）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或者接续手续的；（九）认为经办机构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属于前款第（二）、（五）、（六）、（七）项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向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先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决定不
服，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
文件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一
并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经办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九条 申请人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
日内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与经办机构之间发生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申请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 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行
政复议申请期限从申请人知道行政复议权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十一条 申请人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
出，也可以口头提出。
口头提出的，接到申请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请求事项、主要事实和
理由、申请时间等事项，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其他工作机构接到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应当立即转送本部门的保
险争议处理机构。
第十二条 申请人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的，该经办机构应指定其内部专门机构负
责处理，并应当白接到复查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维持或者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查决定。
决定改变的，应当重新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经办机构作出的复查决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三条 申请人对经办机构的复查决定不服，或者经办机构逾期未作出复查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直
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在经办机构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期间，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经办机构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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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终止。
第十四条 经办机构复查期间，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中止，复查期限不计人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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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用版)》：权威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
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精选法规——收录常用法律文件，为
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最密切、最直接的条文规定专业解读——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帮助读者
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实用附录——提炼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办案常用数据等内容，大大提
高处理法律纠纷的效率法规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失业保险条
例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工伤保险条例实用附录单位参保程序参考流程图社会保险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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